
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划分指引 

第一条 为有效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

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

理办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》、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

当性管理办法》及《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公司制度，帮助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偏好

选择合适的基金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的所有公开募集

证券投资基金。 

第三条 将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五类：低风险

（R1）、中低风险（R2）、中风险（R3）、中高风险（R4）、高风险（R5）。 

第四条 根据《基金产品或者服务风险等级划分参考标准》，按以

下标准初步确定基金产品风险等级。 

风险等级 产品参考因素 基金类型参考 

R1 

产品结构简单，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

波动率低，投资标的流动性很好、不含

衍生品，估值政策清晰，杠杆不超监管

部门规定的标准 

货 币 市 场 基

金、短期理财

债券型基金 

R2 

产品结构简单，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

波动率较低，投资标的流动性好、投资

衍生品以套期保值为目的，估值政策清

普通债券基金 



晰，杠杆不超监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

R3 

产品结构较简单，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

史波动率较高，投资标的流动性较好、

投资衍生品以对冲为目的，估值政策清

晰，杠杆不超监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

股票基金、混

合基金、可转

债基金、分级

基金 A 份额 

R4 

产品结构较复杂，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

史波动率高，投资标的流动性较差，估

值政策较清晰，一倍（不含）以上至三

倍（不含）以下杠杆 

可转债基金分

级 B 份额 

R5 

产品结构复杂，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

波动率很高，投资标的流动性差，估值

政策不清晰，三倍（含）以上杠杆 

债券基金分级

B 份额、股票

分级基金 B 份

额、大宗商品

基金 

第五条 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划分综合考量的因素，应当包括但不

限于以下几个方面： 

1）基金产品法律文件所明示的投资方向、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； 

2）基金产品募集方式及最低认购申购金额； 

3）基金产品运作方式； 

4）基金产品续存期限。 

第六条 基金产品存在下列因素的，将审慎评估其风险等级： 

1）基金合同表述复杂，存在免责条款、结构性安排、投资标的



具有衍生品性质等导致普通投资者难以理解的； 

2）基金规模过大，影响面广，可能触巨额赎回，易引发群体事

件的； 

3）基金的投资品种不存在公开交易市场，或因参与投资者少等

因素导致难以在短期内以合理价格顺利变现的； 

4）基金的投资标的流动性差、存在非标准资产投资导致不宜估

值的。 


